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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影城(本市新华路160号)五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43,957,18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7.84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梅红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新网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新

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5年修订）》 的通

知》，同时向公司股东提供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

络投票表决。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其他高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79,187 99.9121 15,400 0.0028 462,600 0.0851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79,187 99.9121 15,400 0.0028 462,600 0.0851

3、议案名称：《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79,187 99.9121 15,400 0.0028 462,600 0.0851

4、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5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79,187 99.9121 15,400 0.0028 462,600 0.0851

5、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48,687 99.9065 45,900 0.0084 462,600 0.0851

6、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公司借款计划和为子公司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263,919 99.8726 229,668 0.0422 463,600 0.0852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79,187 99.9121 15,400 0.0028 462,600 0.0851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4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79,187 99.9121 10,000 0.0018 468,000 0.0861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2,863,932 99.4334 458,968 0.2802 469,000 0.2864

10、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参股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2,863,932 99.4334 464,368 0.2835 463,600 0.2831

11、 议案名称：《关于对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实施2014年度奖励及拟定

2015年度奖励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026,719 99.8289 464,368 0.0854 466,100 0.0857

12、议案名称：《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43,476,055 99.9115 18,100 0.0033 463,032 0.085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9

《

关于公 司与上 海复

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续签

<

金融服

务协议

＞

的议案

》

67,055,

254

98.6350 458,968 0.6751 469,000 0.6899

10

《

关于上 海豫园 旅游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参股上海复星高科

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的议案

》

67,055,

254

98.6350 464,368 0.6831 463,600 0.68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5.�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公司2015年度借款计划和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7.� �《关于支付2014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 �《关于支付2014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9.� �《关于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0.� �《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参股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的议案》

11.� �《关于对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实施2014年度奖励及拟定2015年度

奖励方案的议案》

12.�《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10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轶、程安卿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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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

4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5年4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蒋义宏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设立董事会下属的专业委

员会，鉴于这次董事的调整，拟对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部分组成人员也做相应的调整，

具体如下：

发展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徐晓亮（主任）、梅红健、郭大勇、汪群斌、王方华；

审计与财务委员会：蒋义宏（主任）、李海歌、王方华、郭大勇、李志强；

提名与人力资源委员会：王方华（主任）、李海歌、蒋义宏、徐晓亮、梅红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海歌（主任）、王方华、蒋义宏、徐晓亮、汪群斌。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4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5-080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送股1股（含税）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为0.71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及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62元；除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QFII及香港市场投资者以外持有公

司股份的自行缴纳所得税的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8元。

?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0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4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5月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4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2015年4月1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临

2015-069号公告。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4年度

2.发放范围：截至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3.本次分配以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22,879,71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送红股10股(含税)，共计送红股1,322,879,715股；同时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8

元 （含税），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分别为0.71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0.62元

（QFII、 香港市场投资者）、0.8元 （自行缴纳所得税的股东）， 共计派发股利1,058,303,

772.00元。 本次送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645,759,430股。

4.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时按5%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71元。股东在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按照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代扣超过已扣缴税

款部分，并由公司进行代缴。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减按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6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 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

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对于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62元人民币。

4)对于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0.8元。

三、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0日

2.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4日

3.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5月5日

4.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4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一)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1.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除上述两名股东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送股的办法

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送股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送 股 本次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1,322,879,715 1,322,879,715 2,645,759,43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1,322,879,715 1,322,879,715 2,645,759,430

股份总额

———

1,322,879,715 1,322,879,715 2,645,759,430

七、按新股本摊薄计算的本年度中期每股收益

实施利润分配预案后，按新股本总数2,645,759,430股摊薄计算的2014年度每股收益

为1.34元/股。

八、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56982988

联系传真：010-56982989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23层

邮政编码：100027

九、备查文件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5-017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4月23日下午14:5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11层第一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春先生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下

午15:00至2015年4月23日下午15:00。

（七）会议的召开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7人，持有和代表股份1,529,989,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51.1885%，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董事、

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

次会议，相关中介机构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7人，持有和代表股份1,529,

989,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188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7人,代表股份914,519,42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0.5969%。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0人， 代表股份615,470,0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5917％。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备注：单独或合计持股5%及以上股东指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数为30.12%；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为20%。 下同。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201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88,929,907股为基

数，每10股派发现金2.5元（含税）。

（五）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公司2015年度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2015年度新增担

保总额不超过216.04亿元（包含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150.29亿元担保额度）；本决议

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具体担保期限授权经理班子与资金出借方协商

确定；如需调整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则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在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应要求控

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在向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时，应要求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措施。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类别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资产负债率

需公司提供担保金

额

资产负债率

70%

以上

子公司

金融街重庆融拓置业有限公司

100% 95% 19

金融街

（

北京

）

置地有限公司

100% 98% 33

北京金天恒置业有限公司

50% 100% 20

金融街重庆融航置业有限公司

100% 85% 5

广州金融街融展置业有限公司

100% 92% 7

广州融御置业有限公司

100% 94% 6.7

天津恒通华创置业有限公司

90% 70% 6

天津鑫和隆昌置业有限公司

50% 93% 4.5

金融街广州置业有限公司

100% 76% 18

金融街惠州置业有限公司

91% 90% 7.09

北京金石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 79% 24

小计

150.29

资产负债率

70%

以下

子公司

北京市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

70% 57% 4.55

天津紫宸庄园置业有限公司

51% 38% 5

重庆金铎置业有限公司

100% 48% 15.20

金融街

（

北京

）

商务园置业有限公司

80% 69% 8

上海静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0% 26

小计

58.75

参股公司 北京未来科技城昌融置业有限公司

30% 0% 7

合计

216.04

（七）审议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审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同意公司2015年度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报及内控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费用为230万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观意字（2015）第

0145号”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15）第0145号

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

托，指派律师王维、徐丙坚出席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以及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 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

披露。 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

决议作出。

2、2015年3月31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金融街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等召开

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议程；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日期已满二十日。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4

月23日14:50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11层第一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刘世

春先生主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相一致。

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

始时间（2015年4月22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5年4月23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529,989,46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1.18853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 914,519,4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5969%；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

东共 7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615,470,0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5917%。 该等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验证其身份。

3、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 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1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

6）审议关于公司 2015�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7）审议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审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除上述审议事项以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议案或新的提案。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

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和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次

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公司 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26,049,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501％；反对1,306,48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392％； 弃权2,633,2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2107％。

2）审议公司 201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26,411,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6148％；反对1,041,83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095％； 弃权2,536,06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5757％。

3）审议公司 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526,049,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501％；反对1,306,48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392％； 弃权2,633,2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2107％。

4）审议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513,964,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2617％；反对16,024,84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3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

同意1,514,072,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9650％；反对1,306,48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392％； 弃权14,610,7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4958％。

6）审议关于公司 2015�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1,514,434,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3297％；反对944,88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758％； 弃权14,610,5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4945％。

7）审议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审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514,434,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3297％；反对944,68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745％； 弃权14,610,7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4958％。

5、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二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王 维

徐丙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 600300

证券简称

:

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3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0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300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5456749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09

（四）会议由董事长杨启典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梅野雅之先生、串田高步先生、独立董事张泽源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孟召永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张明扬先生、丁金礼先生、孙

欣女士、财务总监霍立娟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4565693 100.00 200 0.00 1600 0.00

2、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4565693 100.00 200 0.00 1600 0.00

3、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4565693 100.00 200 0.00 1600 0.00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4563693 100.00 2200 0.00 1600 0.00

5、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4565693 100.00 200 0.00 1600 0.00

6、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

954565693 100.00 200 0.00 1600 0.00

7、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4565693 100.00 200 0.00 1600 0.00

8、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4565693 100.00 200 0.00 1600 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国平、翟耸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606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编号：临

2015-013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23日，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于2015年4月23日召开的2015年第32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4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再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017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2015－015

债券代码：

122121

债券简称：

11

日照港

债券代码：

122289

债券简称：

13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11

日照港”

2015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日照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

评” ）对本公司发行的2011年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2121，名称：11日照港）进行了跟

踪评级。中诚信证评对“11日照港”跟踪评级结论为：维持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维持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具体情况，请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或公司网站（http://www.rzpcl.com）上刊登的《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

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5）》。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432

证券简称：吉恩镍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资扩股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吉林昊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融集团” ）完成增资扩

股，增资扩股后股本总额为1,000,000,000股，其中：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 委 员 会 持 有 169,761,000 股 ， 占 16.9761� % ；Chemical� &� Metals� Science�

Technology� Trading� Inc.持有102,886,000股，占10.2886%；广东华创化工有限公司

持有102,886,000股， 占10.2886%； 徐广平等13个自然人持有138,896,000股，占

13.8896%；大连博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61,857,000股，占16.1857%，深圳市澳亚

环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161,857,000股，占16.1857%；深圳敖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161,857,000股；占16.1857%的股权。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600446

公告编号：

2015-024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刊登的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关于延长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出现笔误，现更正为：以上议案仍需

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以上内容需要更正外，其他内容不变。

董事会办公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意， 并将在今后工作中加强信息披露的审

核工作，力争避免类似错误发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